任课教师教学工作A、B、C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教材推荐
	1、自接到教学任务书之日起，如需推荐教材的须在一周内根据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向课程归口系做好教材推荐工作，但所推教材必须符合学院规定。

	教学准备
	1、假期中，自行到学院教学保障科领取教师用书（联系电话：88292378），并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编制好《贵州大学教学日历》，编写好讲稿、教案或电子课件。
2、开学前3天内进入正方教务管理系统平台自行查看本人课表，查看方式参见《任课教师网上查看课表工作流程图》。
3、每学期第1--2周内将《贵州大学教学日历》一式两份交课程归口系。

	教师调课
	1、凡教师确有特殊原因（公务、生病、意外情况等）不能上课时，须由教师本人按照《教师调课申请流程图》的要求办理调课手续。

	命题工作
	1、 根据教学任务书上的课程考核方式，凡考试课程的任课教师须在每学期第12周内根据《命题工作要求》将A、B两套样卷，并附《贵州大学试卷审核表》送课程归口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审核通过后，用《教师命题密封专用袋》将A、B卷分开封装、连同样卷和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的电子版送交教务处科研科；考查课程的任课教师如需命题制卷考核的，亦须按考试课程的命题及报送要求在12周内将样卷送教务处科研科，但考查课程须在每学期第16周或后续一周内进行课程考核，由任课教师报课程归口系统一安排，不得提前考核，归口系要做好考查课程考核时间、考核地点、监考教师等数据的统计和报送工作。

	主考工作
	1、凡考试课程的任课教师须在每学期第16周内进入正方教务管理系统平台查看所任课程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并按时到场做好主考工作。

	试卷评阅
	1、主考工作完成后，任课教师须考试当日到考务办公室领取学生考试试卷，现场清点考卷份数，并按照《学生考试试卷评阅管理规定（试行）》做好试卷评阅工作。

	成绩评定
	1、鼓励进程式成绩评价，如分为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评定。平时成绩及期中考试成绩占30-50%，期末考试成绩占70-50%；实验教学课程的成绩评定办法由学院确定。任课教师应当在第一次上课时向学生宣布成绩评定办法。录入成绩时，各类成绩均按实际成绩录入，不要进行比例换算，系统会根据教师录入成绩前设定的各类成绩比例自行换算。
2、任课教师在登录成绩时，备注栏有不同选项，选择标准如下：
“缓考”：须学生于考前将经教务处审核批准后的缓考申请表提交任课教师；“缺考”、“旷考”：学生没有任何手续，不明原因不参加考试者；
“免考”、“加分”：符合条件免考或者加分的，须学生于考前将经相关部门及教务处审核批准的免考或加分申请表提交任课教师;“取消考试资格”：未按要求参加教学活动或未按要求完成作业次数和实验任务的。

	成绩录入
资料提交
	1、所有考试、考查课程必须在每学期第18周后延2天内完成网上成绩录入工作（录入方式参见《教师网上录入成绩工作流程图》），并按照《考试课程阅卷教师提交考核资料工作流程图》的要求提交课程考核资料，考试课程和考查课程均需提交含学生平时成绩评定依据的班级学生点名册（点名册可在教师教务系统平台打印）。

	成绩更正
	1、如成绩登录错误并已提交，须下载填写《贵州大学学生成绩更改申请表》，经课程归口系和学院教务处签字确认后，自行到学院教务科进行更正。

	        其    他
	1、 每学年第三学期的课程教学规程参照本办法执行。
2、 所涉及到的教学表格或工作流程及要求均可进入贵州大学主页--院系设置--人武学院--资料下载专区进行查阅。
3、学生缺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应修学时的三分之一或缺应交作业数超过三分之一的；含有实验的课程，学生未做完规定的实验或做完规定的实验但未取得合格成绩的；取消其考试资格，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和补考，必须重修。
4、学生应严格遵守学校考试纪律。违反考试纪律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考核成绩无效，视情节按《贵州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给予通报批评和相应的纪律处分，并不能参加补考，只能参加重修。
5、学生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办理选课和重修(返校重修)手续，未办手续者，不得参加课程考核。
6、公共体育课的成绩根据考勤、课内教学和课外锻炼活动的情况综合评定。
7、自学能力强的学生经主讲教师批准可以免听该课程的部分内容，但应当按要求完成作业，参加该课程的考核。实践教学环节不能申请免听。
8、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课程考核，应由学生本人持申请及有关证明经学院同意后，报教务处办理缓考手续。缓考的学生，只能参加该课程的补考，缓考课程成绩以考试卷面成绩记载，并在备注栏注明缓考。


                                                             人武学院教务处
